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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10年天津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财政贴息项目指南的通知
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塘沽、汉沽、大港管委会，市有关局院、集团公司等单位：

现将《2010年天津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财政贴息项目指南》（以下简称《项目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组织本辖区、本系统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按《项目指南》要求对项目进行论证和申报。每个项目的申报材料一式三份，请于2010年7月23日前，以正式文件报送市农委和市财政局。

    附件：1.《2010年天津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财政贴息项目指南》

          2.《天津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财政贴息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二O 一O年六月二十一日

附件1：

2010年天津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申报财政贴息项目指南
一、项目的支持原则

（一）能够带动农民增收。申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必须对农民增收有明显的作用或贡献。

（二）能够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申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必须是有基础、有特色、有优势的项目；必须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规模化、标准化、装备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能够增强市场竞争力。申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必须是本区县、本行业中的优势或主导产业；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带动作用。

二、项目单位的基本条件

（一）经市政府批准认定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二）2008年和2009年应有盈利业绩，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能够直接带动相当数量的农民（农户）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转化、储藏、运输和销售等。对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有明显效果。
（三）要有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直接与农户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合同》。

（四）产品已实现可追溯，并没有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对所采用的原料或生产的产品已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并能带动较多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优先支持。

三、项目的支持范围

（一）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加产品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副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的贷款项目。
（二）用于企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档次的技术改造贷款项目。
（三）用于企业进行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储藏保鲜、包装运输、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防疫设施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提高市场竞争力方面的贷款项目。

申报的项目已得到中央、市财政资金扶持的不在本次支持的范围。

四、项目的贴息额度

贴息期限是2008年——2009年度，龙头企业投资额在1000万元（科技含量与附加值高、能够提升农产品质量和档次的可在800万元）以上项目的银行贷款部分，市财政给予贴息扶持。贴息比率为项目贷款额的5%，贴息期限为一年，贷款期限不足一年的，按贷款实际期限计算，每个项目贴息金额原则不超过100万元。
五、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一）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塘沽、汉沽、大港管委会，市有关局院、集团公司和市有关部门作为项目申报单位，要以正式文件向市农委提出申请，并抄送市财政局。对申报2个以上项目的要排出先后顺序。申报的最后截止时间为2010年7月23日，逾期不予受理。所报文件附件包括：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证书（复印件），《天津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财政贴息项目申报标准文本》（含电子版，并发送到nw88290652@yahoo.com.cn），项目立项报告与有关部门的项目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2008年和2009年企业盈亏情况的财务报表，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户签订的有效合同（合同式样1份，附合同人名单和各合同人联系电话号码），企业与信贷部门签订的贷款合同等。
（二）项目承担单位要如实提供2008年以来与信贷部门签订的贷款合同、借款凭证和信贷部门出具的企业该项贷款结息凭证（原件和复印件）。同时要按时间先后顺序，将每笔贷款的贷款银行名称、贷款合同编号、贷款金额、实际贷款期限和已付利息单列成表，并加盖企业公章。市农委和市财政局核查原件，留存复印件，被核查的企业要积极予以配合。

（三）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申报单位要对上报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出现项目申报材料严重失实问题，将取消该项目本年度的参评资格，同时取消项目申报单位下年度的申报资格。

（四）市农委、市财政局对申报项目的可行性、支持范围、贷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用途、贷款结息凭证、企业盈亏证明材料、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户签订合同等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核并依次排序，择优扶持。

（五）各区县财政和项目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贴息资金管理，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截留、挪用。项目完工后，项目主管部门要对照项目申报内容向市农委提交总结报告。市农委将会同市财政局进行现场抽查。对未达到项目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改正的，将依照有关规定追回财政贴息资金。
附件2：

天津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财政贴息

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单　位　　　　　　　　　　　　　　

　　　　项目主管部门　　　　　　　　　　　　　　　
　　　　
一、申报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2.项目属性
	О新建 О扩建 О改建

	3.总投资(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万元）
	

	      自筹资金（万元）
	

	
	

	4.申请财政贴息（万元）
	

	5.项目单位情况
	名称（盖章）：

	
	地址：

	
	邮编:          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字）：

	区县财政部门（盖章）
2010年  月   日
	 项目主管部门（盖章）

2010年  月   日


二、申报项目主要内容

	【填写说明】

1. 项目单位近两年财务状况、技术条件、管理方式等；

2. 项目立项背景、建设目标；

3. 项目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和实施计划、组织落实；

4. 项目主要产品种类、生产和销售收入、税金、利润情况；

5.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作用；

6. 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要有带动农户的数据）。




说明：1、本表可复制，具体需要几页，可根据项目内容要求自行确定。

2、在填写时，请将“【填写说明】”删掉。
主题词：农业  产业化△  项目  通知

                                           （共印60份）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有农业的区县农（经）委、财政局。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6月23日印发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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